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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机构发行债券有关事宜的通知�

银市场[2020]5号�

2020年2月7日�

各发行人、承销机构、债券市场参与者：�

　　按照《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相关要求，为加强疫情

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现就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机构发行各类金融债券、资产支持证券

、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债券）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债券发行申请相关材料可通过网上报送�

　　金融机构可通过邮件等方式发送债券发行申请材料、备案材料电子版，远程办理债券发行工作，

金融市场司工作人员将通过电话、邮件形式回复反馈。�

　　二、延长债券额度有效期�

　　已核准或注册的债券额度有效期，自2020年2月1日起暂缓计算，恢复计算时间将根据疫情防控形

势变化另行通知。�

　　三、灵活安排债券发行及存续期管理等相关工作�

　　（一）鼓励通过远程招标方式发行债券。债券招标发行技术支持部门要优化流程，在符合规范性

要求的基础上，为受疫情影响无法到达现场的债券发行人提供便利，支持其开展债券远程招标发行工

作。�

　　（二）合理调整非定期披露信息的时限要求。发行人受疫情影响无法按照相关规定或者约定进行

非定期信息披露的，可延期披露。�

　　（三）稳妥做好定期披露工作。发行人受疫情影响预计难以按照规定在2020年4月30日前披露2019

年年度报告的，应提前发布延期公告，并在公告中说明受疫情影响导致无法披露的详细情况、预计可

披露时间以及基本财务数据、主要监管指标情况等信息。资本补充债券、绿色以及双创金融债券等债

券发行人应按季度披露的相关信息、资产支持证券受托机构按照规定应披露的受托机构报告，若受疫

情影响难以及时披露的，也应提前发布延期公告并说明预计可披露时间。�

　　（四）疫情防控期间，充分利用网络、电话等非现场形式开展债券发行相关工作，严格按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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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观察隔离期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四、积极支持疫情较重地区金融机构发行债券�

　　对于金融机构发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疫情防控以及受疫情影响较重地区的金融机构发行债券，建

立“绿色通道”，由专人对接相关工作，优先受理发行申请，简化核准、注册程序，提高发行审核工

作效率。�

　　五、相关联系方式�

　　资本补充债券、普通金融债券、绿色及双创金融债券相关材料发送至jrzq@pbc.gov.cn，联系电话

：010-66194432。�

　　小微、三农金融债券相关材料发送至scsxdc@pbc.gov.cn，联系电话：010-66194548。�

　　资产支持证券相关材料发送至scsyspc@pbc.gov.cn，联系电话：010-66194409。�

　　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相关材料发送至scshbpjc@pbc.gov.cn，联系电话：010-66194124。�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结束日期另行通知。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

反馈。�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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